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中檢109年度參模偵字第4、5號）傷害致死案件，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審前協商會議：
壹、時間：中華民國110年3月15日上午9時30分(星期一     
     )
貳、地點：第一辦公大樓六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
    張審判長德寬、謝法官珮汝、吳法官孟潔、李檢察官濂、    
    白檢察官惠淑、蘇檢察事務官國欽、公設辯護人梁乃莉、   
    公設辯護人蔡育萍、鐘股長麗芳、陳書記官羿方（紀錄） 
[bookmark: _GoBack]    、法助長蔡昆成。
肆、討論事項如下：
1、 國民法官問卷內容之問題設定循例由檢辯雙方各自提出之問題彙整統合成單一問卷，請檢辯雙方經協調後各自提出壹份15題以下問題之問卷，於110年03月12日中午前送交院方，由院方彙整後開會當日討論並詢問意見。
■討論結果：
      【檢察官】建議問卷問題
      1.您本身或親友是否曾有遭人毆傷之情形？
        □是       □否
         2.您本身或親友是否曾有毆傷他人之情形？
        □是       □否
      3.您是否曾有至電子遊樂場打機台的經驗？
           □是       □否
         4.您是否有醫療相關背景或對人類的頭部、身體構造有研究？
           □是       □否
         5.您是否有學習跆拳道、空手道或其他武術之經驗？
           □是       □否
         6.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有經歷司法案件的經驗？ (包含於警局、
           派出所、偵查庭、民刑事法庭製作筆錄、作證的經驗)
           □是       □否
         7.您是否常關注爆料公社或名嘴的粉絲專頁的說法？
           □是       □否
         8.您遇到不滿的事情，曾經衝動或暴力解決事情嗎？
           □是       □否
         9.您會相信法醫或專業人士提出的鑑定報告嗎？
           □是       □否
     10.您有無曾經因為顏面神經失調而就醫的經驗？
           □是       □否
      【辯護人】建議問卷問題
       1.你、家人或朋友是否曾有過與人發生肢體衝突之情形？
        □有       □無
         2.你是否曾協助處理家人或朋友與他人發生肢體衝突之經驗？
           □有       □無
      3.你自身有無至電子遊藝場玩電玩經驗？
        □有 （電玩種類：□益智、□闖關、□推理、□射擊、□賽   
          車、□、角色扮演）      
           □無      
         4.你偏好看何種類型的影片？
           □動作、□文藝、□推理、□電玩類電影、□賽車、□戰爭
         5.如果朋友與他人有糾紛，你會選擇介入處理嗎？
           □會       □不會
         6.你遇到不滿的事情，曾經衝動或暴力解決事情嗎？
           □是       □否
         7.看到媒體報導的社會新聞時，你會想要了解行為人背後的行
           為動機和原因嗎？
           □會       □不會
2、 問卷結果及候選國民法官名冊何時及以何種方式讓檢辯雙方知悉？
■討論結果：依國民法官法第23條規定，法院應於國民法官選任期日二日前，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辯護人。
3、 選任國民法官程序係依國民法官法（下同）第29條採「先問後抽」模式，或依第30條採「先抽再問」模式？如採「先抽再問」模式，預計抽選人數為何？
   ■討論結果：採「先問後抽」。
4、 不選任裁定於訊問各別候選國民法官完畢後，即逐一裁示，或於全部候選國民法官訊問完畢後，再一併為之？
■討論結果：於全部候選國民法官訊問完畢後，再一併為之。
5、 對於候選國民法官之訊問，係依第26條第1項由法院依職權檢辯雙方聲請為之，或依同法第2項由檢辯雙方直接訊問？
■討論結果：依同法第2項由檢辯雙方直接訊問，再由法院補充訊問。
6、 商討開審陳述之原則（重在使檢辯雙方提出舉證策略即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非為實質論告或辯論）、方式（是否提出書面或使用簡報軟體）、所需時間、及審理計畫所及程序之時間配當。
  ■討論結果：
【檢察官】以言詞輔以PowerPoint，另亦可提出書面，書面即為言詞陳述之內容，書面部分會先提供予辯方看過，如無問題則可列印予國民法官，若辯方有意見的話，則逕以言詞及輔以PowerPoint陳述。所需時間10分鐘。
【辯護人】以言詞及PowerPoint方式，不另提出書面。所需時間5分鐘。
7、 不爭執事項之調查方式（是否由檢辯雙方一同提出合意書面，或由檢方彙整相關書證資料後提出偵查統合報告書），及其調查次序（是否在詰問證人前為之）。
  ■討論結果：
（一）檢察官就辯護人所提準備程序書狀所載之爭執及不爭執之事實，均無意見，但就調查證據部分之意見，再於本週五（3/19）前提出準備二狀，可能再聲請傳喚法醫及證人即告訴人張文成。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及所需詰問時間如準備程序書狀所載，如有其他意見，再提出書狀。
（二）就科刑部分，詢問被告、告訴人張文成、張燕芳。
8、 審前說明之內容預擬（包括起訴罪名構成要件之法律名詞解釋），檢辯就審前說明問答如有建議事項，可於準備程序提出。
■討論結果：解釋「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罪」、「刑  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主觀要件即「間接故意」、「直接故意」；客觀要件即「傷害行為」、「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客觀不能預見」之問題。
【檢察官】可向國民法官說明刑法第17條所規定加重結果之法律概念，另建議院方以層級化方式說明「故意→不確定故意→過失」之概念。
【辯護人】希望儘量以白話方式解釋「客觀不能預見」之概念。
9、 多位檢察官及辯護人彼此任務分工之討論（例如開審陳述、詰問個別證人由何人進行）。
  ■討論結果：
【檢察官】
          1.開審陳述：李濂檢察官。
          2.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說明、勘驗現場監視器：白檢察官
            惠淑。
          3.主詰問證人及反詰問證人林進德（反詰部分5分鐘)： 
            李濂檢察官。
          4.反詰問證人陳錦堂、陳彥傑（各5分鐘）：白檢察官惠  
            淑。
          5.訊問被告：李濂檢察官。
		   6.論告（事實及法律之辯論)：李濂檢察官。
          7.科刑之證據調查及辯論：白檢察官惠淑。
【辯護人】
          1.陳述答辯要旨：公設辯護人梁乃莉。
          2.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意見陳述：公設辯護人梁乃   
            莉。
          3.關於檢察官所開示及聲請調查之證據能力意見：公設  
            辯護人梁乃莉。
          4.聲請調查證據部分：公設辯護人蔡育萍。
          5.審判期日開審陳述之方式、所需時間及調查證據之次   
            序、方法、所需時間及詢問被告、辯論所需時間之陳   
            述：公設辯護人蔡育萍。
          6.對國民法官選任程序之意見：公設辯護人蔡育萍。
          7.對於審前說明內容之意見：公設辯護人蔡育萍。
10、 商討證據調查之方式（依據第73、74、75、76條之規定，由聲請調查之一方提示、宣讀或以適當設備顯示）、順序（檢辯雙方何者為先）。
■討論結果：
  就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部分，安裝Potplayer播放軟體；開審陳述、爭執及不爭執事項及證據調查以言詞說明並配合PowerPoint投影呈現。
  5月13日：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依序訊問證人陳錦堂、林進德。
  5月14日：依序訊問證人陳彥傑、法醫、即告訴人張文成。
11、 量刑資料是否由法院提供或由檢辯雙方自行上網查閱？
■討論結果：由法院提供被告之前科紀錄表。檢察官部分係訊問證人即告訴人張文成；辯護人部分係訊問被告，另可能於準備程序或以書狀事先提出相關判決。
12、 雙方準備書狀最後提出期限及說明電子檔交付方式？
   ■討論結果：
【檢察官】本週五（3月19日）提出準備二狀（僅書面，無電子檔）。
【辯護人】待檢方提出準備二狀後，再決定是否再提書狀。
13、 被告是否於選任期日到庭？
■討論結果：否。(會於準備程序再詢問被告是否到庭)
14、 確認調查證據之範圍及訴訟攻防是否以既有卷證內容為限。
■討論結果：避免提出網路搜尋之資料，如臨時提出可能於審理中會被排除。另尚未提出之資料，請於準備程序前提出。
15、 檢辯於候選國民法官個別訊問中、開審陳述中得否提出異議？
■討論結果：候選國民法官個別訊問及開審陳述，檢辯雙方均得提出異議。
16、 確認檢辯於選任期日當天提早到院時間（檢閱候選國民法官之資格與意願調查表及詢問事項問卷）。
■討論結果：提早半小時。
  就名冊部分（僅提供姓名、編號及性別等年籍資料）會直接寄送電子檔予檢辯雙方，檢方部分於前一天（5 月12日）下午2時提供（但無法抄錄），辯方部分再另外約時間。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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